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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 司 印 章 )       (代表公司負責人印章) 

        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變更

時請

打� 

 

 
 

變更

時請

打� 

 

 

 變更預查編號  

 公司統一編號  

 公司聯絡電話 ( )  

 僑外投資事業  是  否 公開發行  是  否 

 陸資  是  否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人數       人 

 原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 

  印章請用油性印泥蓋章,並勿超出框格。 

 一﹑公司名稱(變更後)  股份有限公司 

 二﹑(郵遞區號)公司所在地 
（含鄉鎮市區村里） 

(     )  

 三﹑代 表 公 司 負 責 人   四﹑每股金額(阿拉伯數字)  元 

 五﹑資本總額(阿拉伯數字)  元 

 六﹑實收資本總額(阿拉伯數字)  元 

 七﹑股  份  總  數 
 股  

八、已發行股

份總數 

1.普通股  股 

2.特別股  股 

 
九﹑﹑﹑﹑董事人數任期 

人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含獨立董事        人） 

 十﹑ □監察人人數任期 

或 

□審計委員會 

人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替代監察人 

 十一﹑公司章程修正（訂定）日期        年     月     日 

 

※變更登記 

日期文號 

 
※ 
檔號 

 

 

公務記載蓋章欄 
 

(一)申請表一式二份﹐於核辦後一份存核辦單位﹐一份送還申請公司收執。 

(二)為配合電腦作業，請打字或電腦以黑色列印填寫清楚，數字部份請採用阿拉伯數字，並請勿折疊、挖補、浮貼或塗改。 

(三)※各欄如變更登記日期文號、檔號等，申請人請勿填寫。 

(四)違反公司法代作資金導致公司資本不實，公司負責人最高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為配合郵政作業，請於所在地加填郵遞區號。 

(六)第十欄位請依公司章程內容，於「監察人人數任期」前註記■，並填寫人數任期；或於「審計委員會」前註記■，監察人之人數任期免填。 

(七)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應填列股東人數、非以現金出資者應填列章程載明之核給股數與抵充金額(信用、勞務出資僅適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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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股份股份股份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變更變更變更變更登記表登記表登記表登記表  

註:1.欄位不足請自行複製，未使用之欄位可自行刪除，若本頁不足使用，請複製全頁後自行增減欄位。 

2.有、無續頁，請於頁尾勾選一項，並請勿刪除。 

 

變更

時請

打� 

    

十二﹑本次股本增加明細     

 
（股本若為9、10、11

、12之併購者，請加

填第十四欄） 

資產增加 

1.現金  元 

2.財產             股、                元 

3.技術            股、               元 

4.股份交換  元 

5.認股權憑證轉換股份  元 

權益科目調整 

6.資本公積  元 

7.法定盈餘公積  元 

8.股息及紅利  元 

併購 

9.合併  元 

10.分割受讓  元 

11.股份轉換  元 

12.收購  元 

其他 

13.債權抵繳股款  元 

14.公司債轉換股份  元 

15.信用            股、                元 

16.勞務             股、                元 

  元 

 十三﹑本次股本減少明細 1.彌補虧損  元 2.退還股款  元 

3.註銷庫藏股  元 4.合併銷除股份  元 

5.分割減資  元 6.收回特別股  元 

  元   元 
 

    
十四﹑被併購公司資料明細 

併購種類 併購基準日 
被併購公司 

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有續頁請打ˇ  
  

無續頁請打ˇ  
 

公務記載蓋章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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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股份股份股份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變更變更變更變更登記表登記表登記表登記表  

 

變更

時請

打�    
所所所所        營營營營        事事事事        業業業業    

編號 代    碼 營 業 項 目 說 明 

    

    

    

    

    

    

    

    

    

    

 

 

變更

時請

打�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    或或或或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編號 
職  稱 姓名(或法人名稱) 身分證號(或法人統一編號) 持有股份(股) 

    (郵遞區號)   住    所    或    居    所 (或    法    人    所    在    地) 

  
    

(      )  

  
    

(      )  

  
    

(      )  

  
    

(      )  

  
    

(     )  

 

 

有續頁請打ˇ  
  

無續頁請打ˇ  
 

公務記載蓋章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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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股份股份股份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變更變更變更變更登記表登記表登記表登記表  

 

變更

時請

打�    

經經經經        理理理理        人人人人        名名名名        單單單單 

編號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到職日期(年月日) 

  (郵遞區號)   住            所         或           居           所 

  
   

( )  

     

( )  

 

 

變更

時請

打�    

所所所所        代代代代        表表表表        法法法法        人人人人    

編號 
董 監 事 編 號 所 代 表 法 人 名 稱 法 人 統 一 編 號 

(郵遞區號)      法     人     所     在     地 

 

  
~ 

   

(     )  

   
~ 

   

(     )  

   
~ 

  

(     )  

   
~ 

   

(     )  

 

有續頁請打ˇ  
  

無續頁請打ˇ  
 

公務記載蓋章欄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持股變動報備申請書 

統一編號 
 

申請事項 董事、監察人持股變動報備 

申請說明 

 

申請人 
公司名稱： (蓋具原留存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

代表人姓名： 

公司所在地： ( ) 

E-Mail： 

代理人 

(未委託代

理人申請

者，免填) 

姓名：   代理人以會計師

或律師為限 

(加蓋代理人印鑑) 

地址：( ) 

 

公司登記相

關聯絡人、

市話及手機

簡訊回覆 

姓名：   
市話：  

手機：  

E-Mail：  傳真：  

領取方式(填數字) ：   1.郵寄。2.自取【自領案件逾一星期未領取者轉郵寄】。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代轉營業人設立(變更)營業登記申請 

    本公司申請公司設立(變更)登記，請於核准登記後，將案附「營業

人設立(變更)登記申請書」等文件，協助代轉所轄財政部國稅稽徵機關

辦理營業登記。 

此致 

臺北市商業處轉送財政部臺北國稅局 

申請營業登記附件(請勾註)                    

項目 
請 

勾註 
附件 備註

 

設 

 

 

立 

 

、 

 

變 

 

 

 

更 

 1、營業人設立(變更)登記申請書  

 2、營業人設立事項表  

 3、其他登記或許可主管機關許可文件 
   (其他登記或許可未經授權縣、市政府核辦者，其登記或許可事項有變更時) 

 

 4、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繼承登記應加附繼承人全戶戶籍謄本及其他證明文件，地址變更  外轄遷入者亦須加附)

 

 5、章程 (應加蓋公司及代表公司之負責人章)  

 6、股東(董監事)名冊 (應加蓋公司及代表公司之負責人章)   

 7、房屋稅稅單影本及租賃契約  

 8、授權書 (分支機構負責人與總機構不同時，加附總公司授權書)  

 9、代理委託書 (無代理人者免附)  

 10、法定代理人同意書(負責人未成年或無行為能力者)  

 11、門牌整編證明  

   

停、復

業 

 營業人停業、復業、展延停業登記申請書  

 購票證正本、當期營業稅申報書影本(401)  

註銷 
 營業人註銷登記申請書  

 購票證正本、當期營業稅申報書影本(401)  

ˇ 
公司登記機關核准函抄件及公司/分公司登記表影本由商業處併案附送 
(辦理分支機構設立/變更營業登記，加附總公司登記表影本) 

          

立書人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姓名： 

 (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申 請 事 項

應備文件
設立 負責人變更 營業地址變更 營業項目變更 名稱、組織變更 資本額變更 停業 復業 歇業、註銷 門牌整編

營業人設立(變更)登記

申請書
● ● ● ● ● ● ●

營業人設立事項表 ●

其他登記或許可主管機

關許可文件
● ●

            ●            

(遷入者需檢附)

            ●            ●

(遷入者需檢附) (涉及修章者檢附)

股東(董監事)名冊 ●

房屋稅稅單影本及租賃

契約
● ●

授權書(總公司與分公

司負責人不同時檢附)
● ● ● ● ●

代理委託書(委託他人

辦理者)
● ● ● ● ● ● ● ● ● ●

法定代理人同意書(負

責人未成年或無行為能

力者)

● ● ● ● ● ● ● ● ● ●

門牌整編證明 ●

營業人停業(復業、延

長停業)登記申請書
● ●

營業人註銷登記申請書 ●

購票證正本、當期營業

稅申報書影本(401)
● ●

公司登記機關核准函

抄件
● ● ● ● ● ● ● ●

公司/分公 司登記表

影本
● ● ● ● ● ● ●

● ●

章程

●

公司(分公司)申請營業登記應備文件一覽表

● ●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戶

口名簿影本或其他有效

證明文件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連結全國法規資料庫) 

 營業登記規則(連結全國法規資料庫)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網址：http://www.etax.nat.gov.tw/etwmain/) 

 國稅申請書表及範例下載(連結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網址：http://www.etax.nat.gov.tw/etwmain/front/ETW212W?codeId=NDownload9) 

 

  ※一站式作業附件資料請於線上完成傳輸。 

  ※申請註銷登記所需其他附件資料，請自行補送所轄財政部國稅稽徵機關。 

  ※如併案申請停、復業，請於營業人設立(變更)登記申請書「其他」欄位一併勾註。 

  ※申請書件如有缺漏由所轄財政部國稅稽徵機關通知補正。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營業登記免付費諮詢電話：0800000321#3。 
 



設立登記表填寫須知 

 

1. 公司設立登記表一式 2 份，於核辦後 1 份存核辦單位，1 份送還申

請公司收執。 

2. 為配合電腦作業，登記表一律以打字或電腦列印填寫清楚，列印

字元彼此勿接觸，上下行距間請勿重疊，且紙張避免折疊。 
列印資料請勿歪斜，或超出欄位格線。登記表請勿使用挖補、浮

貼或塗改方式修正，數字請採用阿拉伯數字。 

3. 請於登記表印章欄位加蓋公司及代表人之印章，所稱代表公司負

責人於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長；於有限公司為董事，有限公司如

置有董事數人並特定一人為董事長（公司法第 108 條第 1 項參照）。 

4. 公司及代表人印章欄請蓋用與申請書件相同之公司及代表人印

章，並請用油性印泥蓋章。 

5. 公司預查編號欄請填寫核准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

請表」左上角編號。 

6. ※各欄，如公司統一編號、檔號、核准登記日期文號、公務記載

蓋章欄、流水號等，請勿填寫。 

7. 公司聯絡電話請填明國內長途區域號碼。 

8. 是否為僑外投資事業、陸資、一人公司或公開發行公司，請於□

是或□否欄位處打ˇ。 

9. 公司中文名稱欄請填寫「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

核准保留之同一公司名稱。 

10. 公司所在地務請填明縣(市)名稱及詳細所在地。(含郵遞區號及鄉

鎮市區) 

11. 有限公司資本總額請填寫股東出資總額，股份有限公司資本總額

應等於每股金額與股份總數的乘積，實收資本總額應等於每股金

額與已發行股數的乘積。 

12.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監察人任期，應填寫委任起始日至任期屆滿

日，以章程規定之任期計算，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人數並

以章程規定為準。如屬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請於「審計委員

會」前註記■，監察人之人數任期免填。 

13. 有限公司之出資額種類及股份有限公司股款及種類欄，應按股東



實際投資種類填明。 

14. 所營事業欄請於「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核准保

留之範圍內並依章程所訂(可少於核准之預查表所營事業項目)填
寫所營事業。 

15. 有限公司董事、股東名單請填明職稱、姓名、身分證號、出資額、

住所或居所等欄。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名單請依序（董事長、

副董事長、常務董事、獨立董事、董事、監察人或其他如：臨時

管理人、重整人等順序）填明編號、職稱、姓名、身分證號、持

有股份。如有法人股東代表當選董、監事者，應填寫其代表人之

姓名、身分證號、住居所及法人出資額（或持有股份），並請依

代表董、監事之編號，填寫所代表法人，例如第 3～5 號董事係法

人代表，則於董、監事編號欄填寫 03～05；如為法人本身當選董

事或監察人，則應於董監事名單填明職稱、出資額（或持有股份）、

法人名稱、法人統一編號、法人所在地，所代表法人免填。 

16. 居住國外董事委託國內股東代理出席董事會登記，請於董事姓名

下方並列委託股東姓名。 

17. 經理人名單，請依表填載並填明到職日期。 

18.使用各類公司設立登記表填寫時，若欲填欄位不夠時，如採用固

定紙本填寫，則請使用續頁登記表；另如採用 WORD 檔編輯時，

則請自行增加欄位。 



變更登記表填寫須知  
 
1.公司變更登記表一式 2 份，於核辦後 1 份存核辦單位，1 份送還申

請公司收執。 
2.為配合電腦作業，請登記表一律以打字或電腦列印填寫清楚，列印

字元彼此勿接觸，上下行距間請勿重疊，且紙張避免折疊。 
列印資料請勿歪斜，或超出欄位格線，登記表請勿使用挖補、浮貼

或塗改方式修正，數字請採用阿拉伯數字。 
3.公司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時，請填新資料，並於「變更時請打ˇ」欄

位打ˇ；未變更資料，請照舊填載。 
4.請於登記表印章欄位加蓋公司及代表人之印章，所稱代表公司負責

人於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長；於有限公司為董事，有限公司如置有

董事數人並特定一人為董事長（公司法第 108 條第 1 項參照） 

5.公司及代表人印章欄請蓋用與原登記有案相同之公司及代表人印

鑑，如有變更時請打ˇ，並請用油性印泥蓋章。 

6.公司預查編號欄，除變更公司名稱及增減公司所營事業並經預查核

准之公司外，均毋須填寫。如屬更名或增減營業項目請填寫核准之

「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左上角編號。 

7.※各欄，如檔號、核准變更日期文號、公務記載蓋章欄、流水號等，

請勿填寫。 
8.公司聯絡電話請填明國內長途區域號碼。 

9.是否為僑外投資事業、陸資、一人公司或公開發行公司，請於□是

或□否欄位處打ˇ。 

10.公司名稱或種類如有變更，表頭請填寫原公司名稱，即原名 X X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欄變更後公司名稱請填寫更名後之新公司名

稱。 

11.公司所在地如有變更，務請填明縣(市)名稱及詳細所在地。(含郵

遞區號及鄉鎮市區) 

12.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監察人任期，應填寫委任起始日至任期屆滿

日，以章程規定之任期計算，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人數並

以章程規定為準。如屬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請於「審計委員

會」前註記■，監察人之人數任期免填。 

13. 本次增資股款之種類及金額，如屬增資案件，請填列本次增資股

款之種類及金額，其總和應等於此次增資額。如非增資案件，不

需填寫。 

14. 所營事業欄如有變更，請於「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



表」核准保留之範圍內並依章程所訂(可少於核准之預查表所營事

業項目)填寫所營事業。。 

15. 董事解任時，請按其編號於姓名欄填註「（解任）」字樣。如為

改選董監事時，則不須逐一註明。 

16. 居住國外董事委託國內股東代理出席董事會登記，請於董事姓名

下方並列委託股東姓名。 

17. 有限公司董事、股東名單請填明職稱、姓名、身分證號、出資額、

住所或居所等欄。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名單請依序（董事長、

副董事長、常務董事、獨立董事、董事、監察人或其他如：臨時

管理人、重整人等順序）填載。如有法人股東代表當選董、監事

者，應填寫其代表人之姓名、身分證號、住居所及法人出資額（或

持有股份），並請依代表董、監事之編號，填寫所代表法人，例

如第 3～5 號董事係法人代表，則於董、監事編號欄填寫 03～05；
如為法人本身當選董事或監察人，則應於董監事名單填明職稱、

出資額（或持有股份）、法人名稱、法人統一編號、法人所在地，

所代表法人免填。 

18. 使用各類公司變更登記表填寫時，若欲填欄位不夠時，如採用固

定紙本填寫，則請使用續頁登記表；另如採用 WORD 檔編輯時，

則請自行增加欄位。 


